
舞乡振发〔2021〕1 号

舞钢市乡村振兴局

关于优化调整相关帮扶政策的通知

各乡（镇、街道）：

根据中央、省市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

衔接有关要求，舞钢市乡村振兴局对原扶贫部门牵头实施的

政策进行了认真梳理。现结合舞钢实际，对统筹资金分配、

增收奖补、就近就业扶持、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产业发展

扶持、道路建设奖补、雨露计划、金融贴息等 8 项政策作出

优化调整，具体内容如下。

一、统筹资金分配

1.政策依据。《关于进一步规范统筹资金分配发放工作

的通知》（舞扶组办〔2020〕11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根据巩固脱贫攻坚成果需要，对村



集体经济发展基金、产业扶持到户增收项目、“生猪千头线”

等所有经营性扶贫资产收益和光伏电站收益进行统筹，确保

分配更加科学、公平。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统筹金分配原则：到村分配比例不宜高于 50%，到

户分配比例不宜低于 50%。

（2）到户资金分配范围：户的范围由各村根据统筹金

多少测算后确定，重点针对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等群体统筹分配，统筹资金量大的村可以兼

顾村内脱贫享受政策户和其他农户。

（3）到户资金分配比例：按照基本统筹资金、定向统

筹金、奖励统筹金划分，比例为 5:3:2。

统筹金到户资金的 50%作为基本统筹金，分配范围内的

对象都有。

统筹金到户资金的 30%作为定向统筹资金，用于救助家

中有在校学生的边缘易致贫户（参照雨露计划标准）、大病

报销后自费部分较高的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以

及无劳动能力、瘫痪等特殊困难群体。

统筹金到户资金的 20%作为奖励统筹资金，用于公益劳

动报酬，奖励积极配合公益劳动工作、庭院整洁、精神面貌

好的低收入人群，具体奖励金额由各村根据实际情况研究确

定。

（4）分配程序：参照《关于进一步规范统筹资金分配

发放工作的通知》（舞扶组办〔2020〕11 号）执行。



二、就近就业扶持

1.政策依据。《舞钢市村级公益性岗位管理办法》（舞

扶组办〔2020〕27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2021 年计划安排 30 万专项资金用

于开发村级公益岗位。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扶持对象及条件：脱贫不稳定户、边缘易致贫户、

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人群。16-75 周岁有就业能力和就业

愿望且能胜任相应工作的劳动力、弱劳动力人员。已经安排

了市级公益岗位的人员，不得再安排村级公益性岗位。安排

市级公益岗、村级公益岗的人员，仍可参加村内组织的公益

劳动（统筹金安排解决公益劳动报酬）。

（2）扶持标准：村级公益性岗位每天工作 1 小时，工

作报酬按月计算，每月 399 元；村内公益劳动根据各乡（镇、

街道）实际情况定。

（3）工作内容：主要从事农村公路养护、村庄环境卫

生、公益性资产管护及各乡（镇、街道）、村确定的公益事

业及公共服务。

（4）监督管理：参照《舞钢市村级公益性岗位管理办

法》（舞扶组办〔2020〕27 号）。

三、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

1.政策依据。《舞钢市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实施方案》

（舞扶组办〔2020〕3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74 万元奖补资金，对创

业致富带头人实施吸纳务工奖补、发展产业奖补、加工销售

奖补。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奖补对象：吸纳脱贫享受政策户、脱贫不稳定户、

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群体务工增收、发展产业、

对口加工销售的创业致富带头人。

（2）奖补标准：按《舞钢市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实施

方案》（舞扶组办〔2020〕3 号）文件标准执行。

（3）实施步骤：按《舞钢市培育创业致富带头人实施

方案》（舞扶组办〔2020〕3 号）文件规定执行。

四、道路建设奖补

1.政策依据。《舞钢市 2021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金道

路建设奖补项目实施方案》（舞扶组办〔2021〕6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1500 万元资金用于村内

主次干道、排前路硬化建设奖补，奖补道路设计标准为宽度

2-4 米,排前路平均厚度 0.15 米、村内主次干道平均厚度

0.18 米的 C20 或 C25 道路。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奖补对象：实施道路奖补项目脱贫享受政策户、

边缘易致贫户不低于 10 户的行政村。

（2）奖补标准：按《舞钢市 2021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道路建设奖补项目实施方案》（舞扶组办〔2021〕6 号）

文件标准。



（3）实施步骤：按《舞钢市 2021 年度财政专项扶贫资

金道路建设奖补项目实施方案》（舞扶组办〔2021〕6 号）

文件标准。

五、增收奖补

1.政策依据。《舞钢市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增收奖补项

目实施办法（试行）》（舞扶组办〔2020〕10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560 万元奖补资金用于奖

补脱贫享受政策户、边缘易致贫户、突发严重困难户等三类

人群发展种植、养殖，以及外出务工等增加收入。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依据《舞钢市建档立卡贫困

户脱贫增收奖补项目实施办法（试行）》（舞扶组办〔2020〕

10 号），对外出务工人员交通费补助作出如下调整：三类人

群市外、省内务工每户补助 300 元；省外务工每户补助 500

元。

4.实施步骤。户申请---村级审核---乡级验收---市拨

付。

六、雨露计划

1、政策依据。《关于调整“雨露计划”职业教育补助

工作程序和补助额度的通知》（豫扶贫办〔2018〕21 号）；

《关于印发〈河南省雨露计划短期技能培训项目资金管理实

施细则〉的通知》（豫扶贫办〔2017〕9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110 万元用于补助脱贫享

受政策户积极参与技能培训、接受中（高）职院校教育，从

而获取一技之长，增加就业机会，实现增收创收。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补助对象：脱贫享受政策户和致贫风险为“因学”

的三类监测对象。

（2）补助标准：职业教育每生每学年补助 3000 元。每

学年分秋季学期、春季学期两期发放，每学期发放 1500 元。

短期技能培训仅给予一次性补助，根据受训脱贫劳动力获得

的技能等级证书的工种分类：A 类 2000 元，B 类 1800 元，C

类 1500 元。

（3）实施步骤：户申请---乡、村两级审核---市级复

核---政府网站公示---资金拨付。

七、金融贴息

1、政策依据。《转发中国银保监会 财政部 中国人民

银行 国家乡村振兴局关于深入扎实做好过渡期脱贫人口小

额信贷工作的通知》（豫银保监发〔2021〕7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170 万元对已使用小额信

贷的脱贫享受政策户、边缘易致贫户和有发展意愿和发展项

目但缺乏资金的监测对象进行财政全额贴息。鼓励其发展产

业，实现收入持续稳定。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贴息对象：已使用小额贷款的脱贫享受政策户、

边缘易致贫户和致贫风险为“因资金”的突发严重困难户。

（2）贴息标准：全额贴息。

（3）实施步骤：户申请---乡、村两级审核---市级复

核---资金拨付。



八、村集体扶贫产业培育

1.政策依据。《关于印发〈舞钢市 2021 年村集体扶贫

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舞扶组办〔2021〕

3 号）。

2.2021 年实施计划。计划安排 5035 万元专项资金用于

培育我市旅游、肉鸽等主导产业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构

建长效稳定的带贫机制，提高脱贫群众收入水平。

3.调整优化政策主要内容。

（1）实施对象：全市有脱贫人口的行政村。

（2）实施标准：按照 2020 年底享受政策脱贫户和边缘

易致贫户规模，1-10 户的行政村每村 20 万元、11-20 户的

行政村每村 25 万元、20 户以上的行政村每村 30 万元；平顶

山市派第一书记村每村 20 万元。

（3）实施步骤：按《关于印发〈舞钢市 2021 年村集体

扶贫产业发展基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舞扶组办〔2021〕

3 号）文件标准。

舞钢市乡村振兴局

2021 年 6 月 20 日


